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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外汇资金结算 支持

外贸稳定发展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主要背景

为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，培育外贸新动能，提升外

汇支持外贸稳定发展的服务质效，国家外汇管理局立足新形

势、新要求，在深入调研了解市场经营主体关切点的基础上，

起草了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外汇资金结算 支持

外贸稳定发展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推动外汇收支业务简流

程、降成本，助力实现更加便利、更加安全的经常项目跨境资

金结算。

二、《通知》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包括两方面 9 项政策，一类为现有便利化政策的

扩面提质，另一类是对现有贸易外汇管理的优化完善。

（一）5 项为便利化政策的扩面提质。一是扩大跨境贸易

高水平开放试点地区范围，在更多确有实需、风险监管能力到

位且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的地区，实施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

政策试点。二是拓宽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轧差结算业务种

类，允许货款与货物贸易相关运输费用等之间的资金轧差净额

结算。三是简化跨国公司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轧差净额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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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手续，支持优质跨国公司提升资金结算效率。四是便利优质

企业涉外员工薪酬用汇，涉外员工在核定免审单金额内可直接

在银行办理购付汇或收结汇。五是鼓励银行将更多跨境电商平

台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，及其服务的小微电商企业等贸易新业

态主体纳入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。

（二）4项为贸易外汇管理政策的优化完善。一是优化外

贸综合服务企业外汇资金结算，支持银行转变传统的交易审核

方式，可凭订单、物流等交易电子信息，为外贸综合服务企业

及其服务的跨境电商企业，便捷办理收付汇及资金轧差业务。

二是放宽服务贸易代垫业务范围，只要境内外机构双方具有贸

易关系，银行经真实性审核后，可为境内机构办理与贸易相关

的运费、仓储费等服务费用代垫。三是便利承包工程企业境外

资金集中管理，支持诚信的承包工程企业跨国家、跨地区资金

调配使用。四是完善经常项目特殊外汇业务处置机制，支持银

行提升复杂业务办理自主性和服务水平，全面保障经常项下真

实合法的用汇权益。


